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实施主体

1
对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
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情

况的检查

【宪法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已修改）》:第四十三条 用人单位不得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
间。第八十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 、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 
【部门规章】《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 》:第三条 企业因生产特点不能实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可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等其他
工作和休息办法。第六条 对于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等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的职工 ，企业应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章、第四章有关规定，在保障职工身体健康并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基础上 ，采用
集中工作、集中休息、轮休调休、弹性工作时间等适当方式，确保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利和生产、工作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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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技工院校办学行为的检

查

【地方性法规】《山东省职业教育条例》: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
门，健全职业培训质量评价体系，采取日常检查、按比例抽查、专项检查、委托第三方核查、信用等级评价等方
式，加强对职业培训机构的质量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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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

序执法检查

【行政法规】《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 ，应当依法向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 ，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第二十条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分支
机构的，应当自工商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15日内，书面报告分支机构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第三十五
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 、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方式实施监督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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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
法律法规规章情况的检查

【行政法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并配合劳动保障
监察。第十三条 对用人单位的劳动保障监察，由用人单位用工所在地的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管
辖。第十五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有权采取下列调查、检查措施： (一)进入用人单位的劳动场
所进行检查； (二)就调查、检查事项询问有关人员； (三)要求用人单位提供与调查、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
并作出解释和说明，必要时可以发出调查询问书； (四)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像或者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
况和资料； (五)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进行审计； (六)法律、法规规定
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采取的其他调查 、检查措施。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可以当场处理
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有权当场予以纠正 。 
【宪法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已修改）》:第四十八条 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第五十条 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 。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第五十一
条 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和婚丧假期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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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规章

制度的检查

【行政法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并配合劳动保障
监察。第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下列事项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 (一)用人单位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的情
况； (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况 ； (三)用人单位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情况 ； (四)用人单位
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 ； (五)用人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 ； (六)用人
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 (七)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 ； 
(八)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遵守国家有关职业介绍 、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
考核鉴定的规定的情况；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保障监察事项。第十三条 对用人单位的劳动保障监察，
由用人单位用工所在地的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管辖 。第十五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
监察，有权采取下列调查、检查措施： (一)进入用人单位的劳动场所进行检查； (二)就调查、检查事项询问有关
人员； (三)要求用人单位提供与调查、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并作出解释和说明，必要时可以发出调查询问
书； (四)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像或者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和资料 ； (五)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用人单位
工资支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进行审计； (六)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采取的其他调查 、检
查措施。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可以当场处理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有
权当场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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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劳务派遣用工检查

【宪法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七条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劳动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
许可；经许可的，依法办理相应的公司登记。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务 。 
【部门规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 许可机关应当对劳务派遣单位提交的年度经营情况报告
进行核验，依法对劳务派遣单位进行监督，并将核验结果和监督情况载入企业信用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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